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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 
第廿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會議記錄)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09 月 30 日上午 10 時 30 分 

地點：台中林酒店 3F 環球廳 

主席：施秉慧總監                              

司儀：陳梅香秘書長                     紀錄：林培瑄 
出列席人員：理事應到 35 位，實到 23 位；監事應到 11 位， 

實到 9 位；候補理事實到 1 位；候補監事實到 
1 位；歷任總監實到 12 位；分會會長實到 32 
位，創會會長 3 位，總會幹部實到 15 位，參事 
實到 3 位，總計與會人數 99 位。 

一、主席宣佈開會、鳴開會鐘 
二、唱會歌、朗誦會員信條 
三、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四、主席致詞(略) 
五、貴賓致詞(略) 
六、通過上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及宣讀上次理監事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案號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 提請通過第 28 屆會務人員聘任

名單。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二 提請通過第 28 屆（2025-26）總

會活動獎勵辦法與各項業務推

展案。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三 2025 領導幹部工作研討會相關
事宜。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四 1125 終止家庭暴力與制止人口

販賣宣導活動全省連線辦理。 
照案通過 執行中 

五 總會秘書人事續聘案。 照案通過 執行完畢 

 

七、工作報告 
（一）會務報告：  

美洲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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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5-26 年度聯盟新領導團隊 

主席－蘇·萊尼(Sue Riney)  

蘇，來自西北專區，橡樹港分會。加入蘭馨會

已經 27 年，我很榮幸能在這個組織的各個層

級工作。曾任富國銀行副總裁暨專案經理，擁

有豐富專案管理以及公眾演說經驗，期望發揮

我的才能，幫助我們的組織在實現我們大目標

的道路上繼續前進。 

候任主席－Madoka Ushio 

來自日本北專區旭川分會 Madoka Ushio 女士，

1979 年畢業於跡見學園女子大學文學系，取得

日本文學學士與高中教師執照。她長年致力於推

動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並於 2020 年榮獲

「北海道社會貢獻獎」，表彰其在創建性別平等

社會方面的貢獻。身為蘭馨會成員，能為婦女與

女青年服務，是她深感驕傲的使命。 

 

   首席執行長－蜜雪兒‧博納特(Michelle Burnett) 

蜜雪兒曾任職於費城一家公共衛生管理公司其 

附屬機構 Turning Points for Children 的首席財 

務長，為費城的弱勢青年和家庭提供社會和健 

康服務。身為蘭馨會的執行長/首席執行官，米 

雪兒將負責組織的全體營運，為全球會員、婦女

和女孩服務。 

 

2、 提報「實現妳的夢想獎」! 

各分會提報之 LYD 實現妳的夢想獎須線上回報至 SIA 總部，請詳見

蘭馨官網>下載專區>下載檔案「實現妳的夢想分會線上報告流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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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妳的夢想獎審核會議將於 2026 年 2 月 10 日舉行，為利總會

提前完善審查作業，其各相關收件與填報截止日如下: 

 請各分會務必於 2026 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申請書、推薦表、SIA

分會報告表至總會秘書處；請至下載專區索取新版申請書、推

薦表使用。 

 請各分會務必於 2026 年 2 月 1 日前線上填報完成 SIA 分會報告

表，並於完成上報後將檔案下載回傳至總會秘書處留存 

 「實現妳的夢想獎」工具書、申請書、推薦表等資料請至蘭馨

官網>下載專區索取。 

 新分會凡於創會首 2 個年度提報符合實現妳的夢想獎申請資格

者，經 SIA 審核通過後，分會提報之受獎人將可獲得由 SIA 頒贈

1 筆美金 1,000 元之獎助金給受獎人(*符合申請資格之分會:桃

園市璀璨會)。 

3、 「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之推廣及相關說明： 

美洲聯盟於 2014-15 年度開始推廣新的女青年專案「夢想它、實現 

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旨在鼓勵分會透過舉辦單日研習會或小組指 

導的方式，以達到幫助 14-18 歲的女青年追尋與實現自己夢想；詳 

細活動辦法請參考蘭馨官網>下載專區，請辦理之分會於活動結束 

後 1 個月內填寫分會上報表至總會，並填妥 SIA 分會評估表線上問

卷，以爭取美洲聯盟表揚分會。 

 台灣專區為鼓勵分會踴躍響應此女青年活動，補助完成活動舉

辦之分會活動獎勵金上限新台幣 5,000 元。 

 已辦理完成的分會: 

(1) 9 月 17 日臺東縣會、臺東縣東慧會假國立關山工商圖書館舉

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 

※台灣專區為配合 SIA 遠大夢想計畫，實現幫助 50 萬名婦女與女

孩的目標，特設立獎勵措施，凡完成女青年評估表之學生，可獲得

50 元禮品券，上年度(2024-2025)剩餘 1,124 張；本年度(2025-2026)

截至目前，實發 180 張，剩餘 944 張。 

 

4、 SIA 蘭馨分會專款申請 

「蘭馨會教育與賦權分會專款」是用於支持蘭馨分會在當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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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款，以實現我們的 2021-2031 大目標，即投資於五十萬名婦女 

與女孩的夢想。申請案應於每年 3 月 1 日前透過分會專款申請連結

在網上提交給 SIA 總部，詳情請至下載專區>SIA 蘭馨分會專款申

請，查閱有關資料。 

5、 大目標加速專案(Big Goal Accelerator Projects) 

分會和專區為面臨困境的婦女與女孩增加受教育機會並使她們獲 

得經濟賦權的工作都可以被計入我們的下一個大目標! 

從 2021 年起，SIA 將開始收集分會和專區的資料，了解分會和專

區在夢想活動之外所做有助於我們 2021-2031 大目標的工作。這

些專案將被稱為「大目標加速專案」。詳情請參見蘭馨官網>下載專

區。 

 

台灣專區： 

1、 7 月 1 日下午 1 時 30 分假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 9F 召開第廿八屆

第二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會議；同場地 9F 盛大舉行第 27、28 屆

總監交接暨理監事就職典禮與蘭馨晚宴，高雄市長陳其邁先生也

親赴交接典禮代為頒發總監當選證書，並恭賀新任總監施秉慧上

任。 

2、 7 月 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陳

梅香、財務長柯舜芳、副秘書長陳秀真代表總會前往台中潮港城

國際美食館參加台中縣會第 28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並由總監施

秉會代表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前總監陸游月紅亦親自出

席會議，與與會人員熱絡互動。 

3、 7 月 3 日下午 5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代表總會前往參加屏東縣善

馨會首敲月例會，並由總監施秉慧代表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

整，祝福分會會務昌隆；活動計畫主委汪呂寶蕉也蒞臨給予分會

支持與鼓勵。 

4、 7 月 5 日下午 6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財務長柯舜

芳、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長盧佰玲、副事務長廖菊貞、副資訊長

柳淑真代表總會，前往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參加高雄市欣荷會第

三十屆首敲會議，並由總監施秉慧代表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

整，祝福分會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發光發熱。 

5、 7 月 6 日上午 11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財務長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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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芳、事務長洪小淑、副事務長廖菊貞及副秘書長盧佰玲，前往

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參加高雄市鳳凰會第二十三屆首敲會議，並

由總監施秉慧代表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祝福分會會務昌

隆；SIA2024-26 聯盟理事蔡梅紅、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亦親自出

席會議，給予分會鼓勵與支持。 

6、 7 月 8 日下午 5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偕同秘書長陳梅香及副秘書

長兵采恆代表總會參加臺東縣會第二十九屆首敲會議並致贈社服

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會議開始前 30 分鐘，總監施秉慧特別與會長

及幹部們展開交流座談，雙方就會務推動、組織運作及服務經驗

進行深入分享與意見交換。 

7、 7 月 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財務長柯

舜芳、事務長洪小淑、副事務長廖菊貞，以及副秘書長盧佰玲、副

秘書長兵采恆代表總會，前往高雄漢神巨蛋會館 9F 金龍廳參加高

雄市會首敲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交流座談，並致

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SIA 2024-26 聯盟理事蔡梅紅、基金籌

募主委陳辜美貴亦親自出席會議，給予分會鼓勵與支持。 

8、 7 月 10 日上午 11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副秘書長

黃錦麗、副資訊長陳淳淳代表總會前往第一飯店 2 樓彭園壹品宴

參加台北市女人幫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前與會長及分會

幹部們展開交流座談，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同時鼓勵

分會持續深耕公益、服務社會。LYD 實現妳的夢想主委許新凰、國

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譚令玫也到場致詞並給予鼓勵。 

9、 7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候任總監卓仕文、秘書長

陳梅香、資訊長王翔雲、副秘書長王雅玲、副事務長廖菊貞、副秘

書長陳秀真代表總會前往南峰高爾夫球場餐廳，參加南投縣會第

14、15 屆授證暨會長交接典禮，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

創會總監蔡鈴蘭、基金籌募主委陳辜美貴、前總監鄭李錦珠、前

總監陳程錦雲也親赴現場給予鼓勵與祝福，活動圓滿成功。 

10、 7 月 16 日下午 4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副秘書長

黃鳳珠與副秘書長陳秀鑾代表總會前往新竹田川日本料理，參加

新竹縣會首敲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交流座談，

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前總監王黃小波也親自出席會議

給予分會支持和勉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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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7 月 17 日上午 11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候任總監卓仕文、監事

長鍾千惠、秘書長陳梅香、資訊長王翔雲、副秘書長黃錦麗、副財

務長林靜子代表總會前往台北世貿國際會館悅軒，參加台北市會

首敲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交流座談，並致贈

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創會總監蔡鈴蘭、LYD 實現妳的夢想獎

主委許新凰、前總監鄭李錦珠、國際事務委員會副主委譚令玫也

親自出席會議，分享經驗、給予鼓勵。 

12、 7 月 17 日下午 4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陳

梅香、副秘書長黃鳳珠代表總會參加新竹縣竹北市會首敲會議，

以及與分會會長及分會幹部展開會務交流，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前總監王藝璇也親自出席會議給予支持和祝福。 

13、 7 月 18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副秘書

長黃採芹、副秘書長陳秀真代表總會前往台南桂田酒店參加台南

縣會首敲會議，並於會議開始前展開會務交流，以及致贈社服金

新台幣 1 萬元整，祝福分會會務昌隆、持續推動公益。 

14、 7 月 19 日上午 11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候任總監卓仕文、監事

長鍾千惠、秘書長陳梅香、副秘書長王雅玲代表總會，前往皇潮

鼎宴參加彰化縣員林會首敲會議，並於會議開始前展開會務交流，

以及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期許分會持續深耕公益、溫暖

社會。 

15、 7 月 19 日下午 4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陳

梅香、副秘書長黃鳳珠代表總會前往桃園香江匯，參加桃園市璀

璨會首敲會議，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祝福璀璨會會務

昌隆，嘉惠人群。 

16、 7 月 20 日下午 4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候任總監卓仕文、監事長

鍾千惠、秘書長陳梅香、資訊長王翔雲、副秘書長陳秀鑾、副秘書

長黃鳳珠、副秘書長林綉雲、副秘書長王雅玲、副秘書長盧佰玲、

副秘書長兵采恆、副財務長黃素溶、副資訊長柳淑真代表總會前

往皇潮鼎宴，參加彰化縣花之鄉會第八、九屆會長交接典禮，並

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創會總監蔡鈴蘭、社會知名度主委

傅美智、前總監鄭李錦珠、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陸游月紅、紀

律委員會主委張素靜、會員擴展主委陳淑真、前總監紀黎瓊也親

自到場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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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7 月 22 日上午 9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財務長柯

舜芳抵達台中總會會館處理行政會務後，旋即馬不停蹄出發前往

台中林酒店，並率領總會幹部團隊參加台灣省會首敲會議以及展

開會務交流，透過面對面溝通，了解傾聽分會建議，並致贈社服

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團隊包含資訊長王翔雲、副秘書長黃錦麗、

副秘書長陳秀鑾、副秘書長黃鳳珠、副秘書長陳秀真、副秘書長

林綉雲、副秘書長黃採芹、副秘書長盧佰玲、副財務長林靜子、副

財務長黃素溶、副事務長廖菊貞。創會總監蔡鈴蘭、候任總監卓

仕文亦親自出席會議，給予分會鼓勵與分享經驗。席間，秉慧總

監更加善用時間，同時與團隊召開領導研習營籌備會議。 

18、 7 月 24 日中午 12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

陳梅香、財務長柯舜芳、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長黃採芹、副秘書

長盧佰玲、副事務長廖菊貞代表總會參加屏東縣會首敲會議與會

務交流，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活動計畫主委汪呂寶蕉

也親自出席會議給予支持和鼓勵。 

19、 7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40 分總監施秉慧、 監事長鍾千惠、資訊長

王翔雲、副秘書長黃錦麗、副財務長林靜子、副財務長黃素溶代

表總會前往台北珍豪大飯店 2 樓遠東廳參加台北市美倫會首敲會

議與會務交流，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創會總監蔡鈴蘭

也親自出席會議並且也為現場與會人員帶來感性又深具啟發的分

享。 

20、 7 月 25 日下午 5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陳

梅香代表總會參加新竹縣快樂會第六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並致

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以及鼓勵分會持續在公益服務中綻放

蘭馨光芒。 

21、 7 月 27 日下午 5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候任總監卓仕文、監事長

鍾千惠、秘書長陳梅香、副秘書長兵采恆、副財務長黃素溶代表

總會前往澎湖參加澎湖縣會首敲會議，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

元整；會後秉慧總監與分會四長進行會務交流，大家都非常熱烈

提出問題及建議。 

22、 7 月 2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鐘千惠、副秘書

長王雅玲、副資訊長柳淑真代表總會前往彰化和美新黑貓餐廳，

參加彰化縣美淑會第五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以及與分會展開會務



第 8頁 
 

交流，並且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期許分會持續傳承蘭馨

精神。 

23、 7 月 31 日下午 6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副事務長

廖菊貞代表總會前往高雄漢來飯店 9F 金冠廳，參加高雄市舒緹會

感恩月例會，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鼓勵分會持續展現

蘭馨精神、凝聚善的力量。 

24、 8 月 12 日上午 9 時 50 分假台中總會會館召開第廿八屆第一次常

務理監事會議；同場地上午 10 時 30 分召開本年度蘭馨愛國立清

寒女大生獎助學金審核會議，感謝各分會會長親赴總會進行個案

報告，以及感謝審核委員們的用心評審，更恭賀本年度錄取的 23

位優秀女大生(包含 21 位首次申請並錄取，以及補助屆滿重新申

請後錄取的 2 位學生)，錄取名單如下: 

 

#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年級 推薦分會 

1.  謝宜惠 國立暨南大學 管理學院學士班 三 台中縣會 

2.  楊韻盈 國立暨南大學 教院學院學士班 三 彰化縣員林會 

3.  潘瑩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光電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 
一 屏東縣會 

4.  陳俞安 國立政治大學 傳播學院 一 南投縣會 

5.  朱殷萱 國立政治大學 
東南亞語文學系印

尼文組 
二 新竹市會 

6.  柯美杏 國立高雄大學 工藝與創意設計系 三 高雄市真善美會 

7.  曾令喬 國立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一 台北市會 

8.  鄭麗雲 國立屏東大學 英語學系 一 臺東縣東臺灣會 

9.  戴陳煜 屏東大學 教育學系 三 屏東縣善馨會 

10.  許婉婷 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系 一 高雄市欣荷會 

11.  古子蕙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一 台東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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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就讀學校 科系 年級 推薦分會 

12.  潘妍臻 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與資訊管理 一 高雄市會 

13.  廖家伶 
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

與管理系 
三 台中市文心會 

14.  董思宜 
國立臺灣海洋

大學 
食品科學系 二 澎湖縣會 

15.  蔡吳亞橙 國立台灣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一 台中市愛教育會 

16.  陳宥菁 國立聯合大學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

系 
一 台灣省會 

17.  黎佩慈 國立暨南大學 經濟學系 一 台中市會 

18.  姜瑀忻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系 一 高雄市欣荷會 

19.  柯驊芳 國立體育大學 技擊運動學系 二 新竹縣竹北市會 

20.  葉佳璇 國立政治大學 地政學系 一 高雄市會 

21.  張勻甄 國立台南大學 教育學系 三 台南市菁英會 

22.  陳宥蓁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系-司法組 一 屏東縣會 

23.  林亭妤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商務資訊應用系 一 高雄市鳳凰會 

24-1、 8 月 14 日下午 7 時總監施秉慧、事務長洪小淑前往高雄市立

聯合醫院探視開刀住院之秘書長陳梅香。 

25、 8 月 15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事務長

洪小淑、副秘書長黃錦麗代表總會前往桃園中壢香江匯，參加桃

園市芳辰會首敲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交流座

談，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期許分會持續傳遞善的力

量。 

26、 8 月 16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

長黃錦麗、副秘書長兵采恆、副財務長黃素溶代表總會前往花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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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餐廳，參加花蓮縣會首敲會議，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

整，鼓勵分會持續行善公益，傳遞蘭馨精神；會後與會長及分會

幹部交流會務。 

27、 8 月 17 日下午 3 時假高雄漢來巨蛋宴會廳 1 樓咖啡廳，總監施

秉慧以及第 28 屆總會幹部團隊續行召開蘭馨菁英領導研習營籌

備會議。 

28、 8 月 21 日上午 11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事務長

洪小淑、副秘書長林綉雲代表總會參加南投縣會第十五屆首敲會

議。席間，秉慧總監就分會倡議的公益活動慷慨捐助贊助金，以

實際行動支持分會活動，並鼓勵會姐們持續讓愛遍及更多角落。 

29、 8 月 29 日晚上 8 時 00 分召開蘭馨菁英領導研習營第二次籌備

會議(採線上方式辦理)，總監施秉慧以及第 28 屆總會幹部團隊全

體不辭辛勞、積極參與，共同為活動籌備貢獻心力。 

30、 8 月 31 日中午 12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財務長

柯舜芳、副秘書長盧佰玲代表總會前往八封漁村餐廳，參加高雄

市八譽會第九屆首敲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交

流座談，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基金籌募主委陳辜美貴

也親自出席會議，給予分會鼓勵和支持。 

30-1、8 月 31 日下午 2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代表總會前往台南縣永康 

鹽行活動中心，出席已故台南縣會前會長趙綠雲夫婿郭益陽會

姐夫舉辦之「親愛的-綠雲牽手」紀念音樂會，親愛的姐姐與

會姐夫感情深篤，會姐夫承繼親愛的姐姐對蘭馨愛學子的關

懷，捐贈本會教育基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本次紀念音樂會有陸

游月紅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陳淑真前總監、卓仕文候任

總監與眾多蘭馨姐妹與會共同緬懷親愛的姐姐，氣氛溫馨感

人。 

31、 9 月 4 日下午 5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副秘書長

黃鳳珠代表總會前往新竹風采宴會館，參加新竹市會第三次理監

事會議，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交流座談，並致贈社

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同時鼓勵分會以服務為己任，將愛與希望



第 11頁 
 

送到每一個角落。 

32、 9 月 7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 9 樓如火如荼展

開蘭馨菁英領導研習營前置作業，由總監施秉慧親自帶領第 28 屆

總會幹部團隊，聯同協辦分會會長及多位會姐共同投入，展現高

度團隊動能與合作精神，為研習營順利舉辦積極籌備。 

33、 9 月 8-9 日上午 10 時 00 分假高雄漢來飯店成功店 9F 龍鳳廳舉

行 28 佳人、蕙質蘭馨「2025-2026 年度蘭馨菁英領導研習營」，

邀集各分會會長與分會領導幹部參與研習營，學習新知與熟悉會

務工作，與會人數共計 518 人。為期兩天的活動，吸引了來自全

台超過五百名會長、幹部與會員共同參與，創下歷屆最大參與人

數。此次研習營，在施秉慧總監的精心領導下，成功突破傳統模

式，呈現了全新的創新格局，並向外界展示了蘭馨組織不斷創新

與發展的動力。 

本屆研習營的主題為「愛、閃亮久久」，這一主題延續了總監施秉

慧上任時所設定的年度目標，激勵全體會姐攜手合作，共同努力

「擦亮蘭馨的招牌」。開幕典禮在悠揚的樂音中隆重開場，舞台背

景以金色大翅膀的設計象徵著夢想的起飛，與今年研習營的核心

精神「Investing in Dreams」相呼應。施秉慧總監在致詞時深情表

示：「每一份我們的付出，都是在投資婦女與女孩的夢想，幫助她

們展翅高飛，通過教育與培力找到屬於自己的光。」她的話語深

深觸動了全場每一位與會者，也讓大家深刻理解到參與此研習營

和公益服務背後的深遠意義。緊接著由蘭馨的大家長－創會總監

蔡鈴蘭，以「創會維艱-國際蘭馨在臺灣」講述蘭馨的輝煌歲月與

歷史；再來，由 SIA 2024-26 聯盟理事蔡梅紅致詞，分享我們組織

的願景與目標。緊接著，由前 SIA 聯盟主席暨前 SI 國際總會理事

潘維剛，以「大目標加速計畫」為題，生動且具體的講述如何透過

一系列夢想活動，持續為婦女與女孩發聲。 

此外，主辦單位還特別邀請了劉廷揚教授來為大家帶來一場精彩

的專題演講——「打通溝通與領導的任督二脈」。劉教授以生動的

案例與幽默的方式闡述了領導者必須具備的溝通技巧與敏銳的觀

察力，幫助幹部們學會如何在領導過程中運用真誠化解僵局、用

傾聽來贏得支持。他的演講被與會者譽為一堂最具實用價值的課

程，並且給每一位參與者注入了新的領導能量。演講結束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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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研習營也特別安排了團隊共識遊戲，在遊戲中凝聚姐妹們的情

誼，加深對彼此的了解。 

再來，基金籌募主委陳辜美貴選擇了「基金籌募與運用」作為此

次活動的主題，並將其與自身對蘭馨使命的深厚情感和奉獻精神

相結合。在活動中，為了激勵大家的捐款，美貴前總監特別準備

了一批精緻的緬甸玉石，並將這些玉石作為捐款者的珍貴禮物。 

社會知名度主委傅美智則以「提升社會知名度」為題，以生動的

圖文，讓學員清晰了解我們組織的使命與願景，相結合現代社群

媒體的實際運用與操作，提升蘭馨知名度與曝光度，進而擴大影

響力。 

此次研習營的課程設計極具創新性，特別摒棄了過去傳統的單向

授課模式，強調更多的互動式討論與情境演練。施總監帶領慧質

蘭馨團隊，精心設計了一系列富有實戰性的課程。在大組論壇－

蘭馨論壇，特別邀請了 LYD 實現妳的夢想獎主委許新凰，以「攜

手築夢、見證蛻變」為題，以及 DIBI 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主委王

玉餘，共同通過座談的方式深入剖析 LYD（實現妳的夢想獎助計

畫）與 DIBI（女青年事業支援計畫）。讓語彙姐妹們不僅了解執行

方法，還能體會到這些計劃背後深厚的精神與價值。這樣的課程

設計不僅為分會提供了具體且可行的參考，還收穫了與會者的熱

烈反響。 

在分組課程安排方面，會長及秘書長組由引導人監事長鍾千惠身

啟發的開場之下，隆重介紹講師前總監曾澎英出場，澎英前總監

以「會議規範與禮儀」為題，精闢清晰講述各場合與會議活動的

安排，讓與會組員們獲益良多；財務長組由引導人副祕書長黃錦

麗開場，財務長柯舜芳、副財務長林靜子、副財務長黃素溶擔任

與談人，提供學員們核心職務訓練；資訊長組由引導人資訊長王

翔雲、副資訊長陳淳淳開場，與談人由優秀的資訊幹部們擔任，

與學員分享如何推廣平台，擴大影響力；新馨組由副祕書長王雅

玲擔任引導人，本組著重於入會三年內的新會員，因此特別邀請

前總監王黃小波以「來自靈魂深處的柔軟──蘭馨女人心」為題，

分享蘭馨一路走來的初心與使命，激發新會員對服務的深刻理解

與情感投入。許多新會姐在聆聽後感動不已，並表示將更加堅定

為蘭馨服務的信念。各組授課結束後，緊接著是大師輕鬆講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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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邀集前總監群分別蒞臨各組與學員們互動，LYD 實現妳的夢

想獎主委許新凰前總監、紀黎瓊前總監蒞臨會長及秘書長組；鄭

李錦珠前總監、紀律委員會主委張素靜前總監蒞臨財務長組；

SIA2024-26 聯盟理事蔡梅紅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陸游月紅

前總監、DIBI 女青年事業支援主委王玉餘前總監、活動計畫主委

汪呂寶蕉前總監、王藝璇前總監蒞臨新馨組，分享經驗。 

除了嚴謹的課程設計，研習營也安排了別具創意的活動—「蘭馨

之夜——28 佳人粉愛閃亮晚宴」。這場充滿活力的派對晚會，來

自全國各分會的會姐們穿著華麗的變裝，展示出最閃亮的一面。

前總監及會長們也大膽突破傳統形象，參與了趣味十足的走秀。

活動高潮時，施秉慧總監以女神般的造型驚艷登場，成為全場焦

點，贏得了熱烈的掌聲與喝采。隨後，來自各分會的精彩舞蹈和

表演輪番上場。這場晚會不僅展示了蘭馨姊妹間的多元風貌，也

讓大家在笑聲與掌聲中建立了更加深厚的情誼。晚會後，秉慧總

監、翔雲資訊長與姐妹們相約高流輕軌夜遊高雄港，以高雄特色

港都美景款待遠道參與研習營的姐妹們。 

在大會的第二天，活動以一場充滿活力的「閃亮姊妹跳起來」帶

動舞開始，瞬間點燃了現場的氣氛，讓每一位參與者都精神振奮，

為接下來的一天活動奠定了愉快的基調。隨後，國際事務委員會

副主委譚令玫以「蘭馨在國際婦女活動的參與」為題，與學員們

分享了蘭馨在全球範圍內推動的各項重要國際活動。她詳細闡述

了蘭馨如何通過與國際婦女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全球婦女權益

的倡導與推進。為了增加互動性，譚副主委設計了有獎徵答環節，

並且與學員們進行了生動有趣的互動，現場氣氛熱烈，學員們積

極參與，從中獲得了豐富的知識與啟發。 

接下來，活動計畫主委汪呂寶蕉透過精心製作的簡報和引人入勝

的演講，為大家清晰介紹了本組織的夢想活動的推進情況及其深

遠的影響力。她生動地闡述了蘭馨如何以實際行動改變婦女與女

孩的命運，並且分享了每一個成功案例背後的故事，讓與會者感

受到蘭馨活動的強大力量與無窮潛力。汪主委的演講不僅充滿了

說服力，還激勵了每一位在場學員，讓大家對蘭馨的未來充滿了

信心與期待。 

隨著活動進行，學員們的分享也成為當天的重要一環。許多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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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表示，這次的研習營不僅讓她們收穫了豐富的知識，還更加

堅定了她們參與公益事業、為婦女與女孩服務的信念。整場活動

充滿了熱情與活力，學員們在分享與互動中收穫了深刻的體悟，

並決心將學到的知識和靈感帶回各自的分會，繼續為蘭馨的公益

事業貢獻力量。 

結業式上，施秉慧總監再次動情致詞，她強調：「無論我們推動的

是哪一個計劃，最根本的本質都是在投資夢想。讓我們一起成為

別人的光，幫助更多婦女與女孩透過教育實現夢想。」她的話語

再次激勵了在場的每一位會姐，使得這份堅定的信念深深植根於

每一位參與者的心中。 

34、 9 月 11 日上午 10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事務長洪小淑、副秘書

長林綉雲代表總會前往台中沙鹿成都餐廳，參加臺中市臺中港會

理監事會議暨月例會慶中秋，會前與會長及分會幹部們展開會務

交流座談，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同時鼓勵分會匯聚善

的力量，嘉惠更多人群。 

35、 9 月 12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

陳梅香、副秘書長陳秀真、副秘書長林綉雲代表總會前往台中寶

麗金餐廳市政店，參加台中市會的第三次理監事會議以及在會議

開始前與分會展開會務交流，討論未來會務的推動方向與重要議

題，為會務發展奠下堅實基礎，並於會中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

元整。前總監陳程錦雲、前總監陳素楨也親自出席會議，給予支

持和鼓勵。 

36、 9 月 17 日下午 1:00 臺東縣會、臺東縣東慧會假國立關山工商圖

書館舉辦「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講座」，秉慧總監因已

有其他活動安排無法親自到場支持，因此委由活動計畫主委汪呂

寶蕉、秘書長陳梅香、副事務長廖菊貞代表出席活動，給予學生

們鼓勵與祝福，活動圓滿順利。 

37、 9 月 18 日中午 12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副秘書

長黃錦麗、副秘書長陳秀鑾、副秘書長黃鳳珠、副秘書長陳秀真、

副秘書長林綉雲、副財務長林靜子、副資訊長陳淳淳代表總會前

往新店靚點餐廳，參加北二區分會聯合月例會(台北市信義會、台

北市仕女會、新北市會、新北市日日德會、金門縣會、桃園市會)，

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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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9 月 19 日上午 10 時 30 分總監施秉慧、監事長鍾千惠、秘書長

陳梅香、副資訊長柳淑真代表總會前往南投藍圖咖啡，參加彰化

縣會月例會，並致贈社服金新台幣 1 萬元整，同時勉勵分會持續

投入公益活動，讓愛閃亮久久。 

39、 9 月 21 日上午 10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副秘書

長王雅玲、副資訊長柳淑真代表總會參加彰化縣員林會舉辦的「送

愛心月餅到家扶」以愛為名的公益行動，並且捐贈新台幣 2 萬元

採購愛心月餅送家扶。前總監王藝璇也到場支持，活動溫馨圓滿，

祝福所有家庭中秋佳節平安喜樂。 

40、 9 月 29 日由國際蘭馨交流協會中華民國總會於台中南屯豐樂公

園舉辦「熱血傳愛、點亮生命」公益捐血活動。本活動由總監施秉

慧、創會總監蔡鈴蘭、常務理事蔡佳欣領銜號召，資訊長王翔雲、

副秘書長陳秀真亦陪同出席，並結合生命之愛志工團共同主辦，

南屯區公所指導、立法委員廖偉翔服務處、南屯區豐樂里及向心

里辦公處、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消防局第六大隊，以及

寶山生醫、雍華閣珠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EMBA 等多家單位共

同協辦支持，展現跨界合作、凝聚愛心的強大力量，為社會注入

溫暖與希望。 

40-1、 9 月 29 日上午 11 時 00 分總監施秉慧前往台中林酒店 3F

世紀廳參加台灣省會月例會暨中秋慶典。 

41、 蘭馨姊妹婚喪喜慶:  

(1) 8 月 17 日上午 11 時 30 分假高雄漢來巨蛋宴會廳 9 樓，參加

常務理事馮貞芬嫁女兒喜宴，現場貴賓雲集，來自各地的前總

監、蘭馨分會會長與姐妹們紛紛前來，共同見證這場充滿幸福

與喜悅的婚禮。總監施秉慧特上台致詞，為新人送上真摯的祝

福。總會亦獻上了精美的花籃，藉此表達對新人最真摯的祝福

與良好的祝願。 

(2) 9 月 25 日前會長楊博如假屏東清淨園公祭，楊前會長享壽八

十二歲，總會致贈高架花籃一對，總監施秉慧、秘書長陳梅香、

事務長洪小淑、副事務長廖菊貞前往致祭，陳辜美貴前總監及

來自全台灣的蘭馨姐妹同親至現場致祭表深切悼念，總監施秉

慧並擔任主祭官，與屏東逐夢會會長薛淑蕋等 4 位護旗官進行

覆旗儀式，對楊博如前會長對蘭馨的愛與奉獻表達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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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報告：  

1. 有關 11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經費收支表，資產負債表及各

相關財務報表詳如附件一至十（第 24 至 49 頁）。 

2. 敬請理監事、分會會長及總會會務人員等依總會內規辦法繳交職

務捐款，捐款芳名錄詳如附件二（第 27 至 30 頁）。 

3. 「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金專戶捐款：

教育基金本年度截至 9 月 29 日止共募得新台幣 4,417,000 元整，

捐款芳名錄詳如附件三（第 31 至 36 頁）。 

本學期(114 年度上學期)截至目前共繳納 45 位蘭馨愛女大生學費

新台幣 1,174,932 元整，尚有 2 位同學聯繫中，補助名單詳如附

件十（第 48 至 49 頁）。 

4. 建館基金本年度截至 9 月 29 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幣 120,000 元，

捐款芳名錄詳如附件四(第 37 頁)。 

5. 總監社服金捐款收入本年度截至 9 月 29 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幣

1,779,000 元，捐款明細詳如附件五(第 38 至 40 頁)。 

6. 其他捐款(顧問捐款)收入本年度截至 9 月 29 日止共募得捐款新台

幣 454,200 元，捐款明細詳如附件五(第 39 至 40 頁)。 

7. 美洲聯盟桂冠基金捐款能為許多出色的蘭馨協會活動計畫提供

資金及獎金，包括《實現妳的夢想獎》、《夢想它、實現它：女青

年事業支援》及《大目標加速專案》等，本年度截至 9 月 29 日

止，捐款總額為美金 59,500 元，捐款名單詳如附件六（第 41 至

42 頁）。 

8. 「分會樂捐」(Club Giving)是支持美洲聯盟改善婦女與女孩生活的

各項計劃主要基金來源之一，希望分會踴躍捐款，捐款最低額度

為 USD500。目前已捐款分會詳如附件七（第 43 頁）。 

9. 2025-26 會員年費截至 9 月 29 日已收新台幣 3,073,500 元(台灣專

區年費)，會員人數 2049 人：舊會員 1760 人＋新會員 276 人及復

會會員 13 人，詳如附件九（第 46 至 47 頁）。 

10. 2025-26 年度蘭馨菁英領導研習營經費收支表，明細詳如附件八

（第 44 至 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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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監察報告: 

一、監察本會財務及財產情形：秘書處造具之各項收支憑證、傳票、

報表、財產明細等，均於本次會議前送交監事長審核完畢，其經費收

支並無不當之情事。 

二、監察理事會會務執行情形：各項工作計畫執行及會務運作，在施
秉慧總監與其團隊的共同努力下，會務均照計畫順利推展。 

 

謹此報告 

     

    此  致 

 

第廿八屆第三次理監事暨會長會議 

                        監事長：鍾千惠 

 

八、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提請通過 114 年 7 月 1 日至 9 月 29 日經費收支表、資產負

債表、領導幹部工作研討會收支表及相關財務報表。(總監

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議) 

說  明：詳如附件一~十 (第 24 至 49 頁)。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提請追認通過委員會聘任案。(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

馮貞芬附議) 

說  明： 

1、 現階段委員會主委及聘任主委名單詳參附件十一(第 50 頁)。 

2、 依據總會章程第廿一條第六項說明：「基金籌募委員會：由總監

委任委員會主任委員，再由委員會主任委員委任一至三名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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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之，任期兩年。目的在支援美洲聯盟基金籌募計劃於專區

中之推動。」，提請通過基金籌募委會員陳辜美貴主委委任之三

位委員：高雄市欣荷會孫清鶴創會長、高雄市鳳凰會陳曾四欣

前會長、及高雄市會謝雅妃前會長。 

3、 本案經 8 月 12 日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審議，業已獲得通

過。茲依程序提請本次會議追認，以完成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  由：提請追認通過「遠大夢想基金獎助措施－LYD 實現妳的夢

想獎及 DIBI 女青年事業支援」。(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

事馮貞芬附議) 

 

說  明：  

1. 依據美洲聯盟「LYD 實現妳的夢想獎」專區層級獎助金辦法，

2024-2025 年度台灣專區共計提報 66 名婦女，故本年度 2025-2026

年度將獲得 SIA 頒發專區層級獎金第一名$5,000 美元，以及兩筆

$3,000 美元的獎金分屬第二名、第三名，共計$11,000 美元。參閱

附件十二(第 51 至 52 頁)。 

2. 依照本年度總會活動獎勵辦法，其餘分會凡審核後確實符合本獎

項資格之申請案件，將獲頒由總會提供之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 

(預算: 45-3=42 分會*10,000=新台幣 420,000)，本獎金由會務金支

出。 

3. DIBI 夢想它、實現它女青年事業支援活動可採虛實合併辦理，年

度目標為觸及 5000 名 14-18 歲女青年，並邀請女青年填寫線上問

卷，完成填單者可以獲得 50 元禮品券，經費將由遠大夢想基金專

戶支出。 

4. 為加速賦權婦女與女孩並推動 SIA 遠大夢想目標，擬由遠大夢想

基金提撥經費新台幣 960,000 元整，支出預算表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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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案經 8 月 12 日第一次常務理監事會議審議，業已獲得通過。

茲依程序提請本次會議追認，以完成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  由：提請調整 2025-2026 年度(第 28 屆)會務行事曆。(總監施秉

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議) 

 

說  明：原定第六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聯席會議排定於專區年會後一

週召開，但因考量： 

1. 中間適逢 5/1 勞動節連假，會議準備與參與安排皆受影響。 

2. 專區年會結束後僅 3 個工作日，需完成 年會帳務結算與相關作

業，執行上有實際困難。 

因此建議將本次會議時間延後至 5 月 12 日召開。因應此調整，「第 

29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候任總監選舉」及「第 29 屆第一次理監事聯

席會議」將一併 順延至 5 月 26 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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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7 日(一) 台灣專區年會場佈前置作業 高雄漢來大

飯店成功館 28 日(二) 舉辦 2026 年台灣專區年會 

5 月 

5 日(二)   

12 日(二) 第六次理監事暨分會會長聯席會議 台中 

19 日(二)   

26 日(二) 
第 29 屆會員代表大會暨候任總監選舉 

第 29 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台中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  由：提請通過本年度「聯合周年慶交接活動獎勵辦法」。(總監施

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議) 

 

說  明： 

1、 本年度為鼓勵分會聯合辦理周年慶交接，擬成立聯合周年慶交接

活動獎勵辦法。 

2、 由副祕所屬九個區域為單位，統籌辦理聯合周年慶交接活動。響

應本活動並配合辦理之分會者，由總會贊助參與分會各新台幣 5000

元之贊助金。 

3、 以上經費支出由本年度所募得總監社服金捐款提撥。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  由：總會內規修訂調整案。(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

附議)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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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為使總會內規與章程一致，爰依總會章程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

規定，對內規第二條「理監事暨各分會會長贊助款和婚喪喜慶禮金」

進行文字修訂，內容調整如下：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第二條：理監事暨各分

會會長贊助款和婚喪喜

慶禮金。 

1、 總監贊助款：職務

捐款新台幣壹佰萬

元整、教育基金新

台幣壹拾萬元整、

建館基金新台幣壹

拾萬元整、桂冠基

金美金叁仟元。 

2、 候任總監贊助款：

職務捐款新台幣伍

拾萬元整、教育基

金新台幣伍萬元

整、建館基金新台

幣伍萬元整、桂冠

基金美金貳仟元。 

 

第二條：理監事暨各分

會會長贊助款和婚喪喜

慶禮金。 

1、 總監贊助款：職務

捐款新台幣壹佰萬

元整。 

2、 候任總監贊助款：

職務捐款新台幣伍

拾萬元整。 

調整內規文

字，使其與

章程第十四

條第一款第

七項規範相

符。 

修改後條文

均只留職務

捐部分，累

計部分全部

去除（已列

章程候選資

格，毋庸重

複贅列） 

 

2、總會章程第十四條第一款第七項規定： 

「桂冠基金捐款累計達美金伍仟元、教育基金捐款累計達新台幣

壹拾萬元、建館基金捐款累計達新台幣壹拾萬元。」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2頁 
 

第七案 

案  由：提請追認通過「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

助學金個案補助案。(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

議) 

說  明： 

1、 依據《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實施辦

法》第七條受助資格規定： 

(1)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且未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2)大一新生可提供高中三年級成績單或大學錄取榜單申請，經審

查通過者，可補助 二年學費（大一至大二）。 

(3)大二學生可依現行規定申請，通過審核後可補助 一年學費

（大二學年）。 

(4)大三學生若仍需補助，須重新提交申請，並經審查通過後，可

繼續獲得 二年學費（大三至大四）。 

2、 今年度為首次受理大三學生重新提出申請。惟部分學生在接獲

訊息後，未及於前次審核截止日前提出申請，爰於本次補送申請

資料至總會審議。經檢視，因上一屆教育基金仍有餘額可支應，

特此提請理監事會審核以下學生補助資格： 

(1)吳昭于，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三年級，27 屆台中縣會推薦。 

(2)張玉玲，屏東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理學系三年級，27 屆屏東縣會

逐夢會推薦。 

(3)宗欣樺(復學)，中央大學理學院二年級，26 屆新北市會推薦。 

(4)賴以宣(由施秉慧總監認養)，台北大學法律系財經組三年級，26

屆新竹縣會推薦。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  由：「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實施

辦法」修訂調整案。(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

議) 

說  明： 

1、 為強化對國立大學女學生之經濟支持，爰就「蘭馨愛‧讓夢想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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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學清寒女學生助學方案實施辦法」進行內容調整如下:  

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柒、受助資格： 

1. 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且未受

小過以上處分者。 

2. 大一新生可提供高三

成績單或大學錄取榜

單申請。經審查通過

者，補助兩年學費

（大一至大二）。 

3. 大二學生可依現行

規定申請，提供大

學成績單及相關文

件。通過審核後，

可獲得一年學費補

助（大二學年）。 

4. 若大三仍需補助，

需重新提交申請，

並經審查通過後方

可繼續獲得補助兩

年學費(至大四學

年)。 

 

柒、受助資格： 

1. 在校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且未受

小過以上處分者。 

2. 大一新生可提供高三

成績單或大學錄取榜

單申請。經審查核定

通過者，補助兩年學

費（大一至大二學

年）。 

3. 大二學生可依現行規

定申請，提供大學成

績單及相關文件。經

審查核定通過者，補

助一年學費（大二學

年）。 

4. 若大三仍需補助，需

重新提交申請，並經

審查核定通過者，方

可繼續補助兩年學費

(至大四學年)。 

第 2、3、4

項文字均調

整為「經審

查核定通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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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修改後條文 說明 

玖、實施方式 

1.甄選方式 

(1) 每年 5 月，各國立

大學篩選符合資格的學

生，學生填寫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

學校提報本會。 

(2) 本會收件後，按學

生家庭所在縣市，由相

關分會派員親自訪視，

並填寫訪視紀錄及經濟

評估表，以利審查，並

於 7 月底前完成。 

(3) 8 月由本會助學金專

案審查小組審查，核定

補助名單。 

(4) 每年 8 月審查核定

新學年補助名單，每年

新核定數名，上限 20

名。 

玖、實施方式 

1.甄選方式 

(1) 每年 5 月，各國立

大學篩選符合資格的學

生，學生填寫申請書並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

學校提報本會。 

(2) 本會收件後，按學

生家庭所在縣市，由相

關分會派員親自訪視，

並填寫訪視紀錄及經濟

評估表，以利審查，並

於 7 月底前完成。 

(3) 8 月由本會助學金專

案審查小組審查，核定

補助名單。 

(4) 每年 8 月審查核定

補助名單，每年新核定

數名，上限 20 名，但得

依當年度籌募教育基金

金額酌增 1 至 5 名。 

(5)其他：提報審查合格

而未受核定列入補助名

單之學生，得以訪視分

會當年度未有訪視學生

受核定補助者為優先，

依當屆理監事會決議方

式，就審查合格學生提

供獎助學金。 

增列第（4）

項但書及第

（5）項，授

權當屆理監

事會得依當

年度教育基

金籌募情

形，決議增

加 1 至 5 名

新增核定補

助學生，及

得就提報審

查合格而未

受核定列入

補助名單之

學生，以訪

視分會當年

度未有訪視

學生受核定

補助者為優

先，決議提

供獎助學金

之補助方

式。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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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  由：就 114 學年度申請「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

學生助學方案」經審查通過惟未經核定補助之優秀學生，擬

於 114 年度上、下學期發予「愛閃亮久久·蘭馨書卷獎」獎

助學金，提請討論。(總監施秉慧交議，常務理事馮貞芬附

議) 

說  明： 

1、 緣因本年度各會訪視積極，且教育基金獲得會姐的認同、募集踴

躍，於補助本年度新增核定之 21 名學生後尚有餘額，為獎勵申請

114 學年度「蘭馨愛‧讓夢想起飛─國立大學清寒女學 生助學方

案」中，經審查通過惟未獲核定補助之優秀學生，鼓勵其持續努

力進修與追求學業卓越，故擬以 114 年度「愛閃亮久久·蘭馨書卷

獎」獎助金，提供予經審查通過惟未獲核定補助之優秀學生。 

2、 本獎助金額為每名學生新臺幣 20,000 元，分上、下學期各發放

新臺幣 10,000 元，以實際就學註冊為前提。預計獎助對象共計 40

名學生，總額為新臺幣 800,000 元。 

3、 分會會員全部參與「每人捐贈教育基金 900 元」，且該會訪視學

生未有受核定補助者，則該會之專案捐款金額，冠名設置對應分

會書卷獎助金，並核發予該分會推薦、經審查通過但未獲核定補

助之學生。舉例試算說明：仕女會有 33 位會員（假設），每位捐

款 900 元，合計新臺幣 29,700 元，則該金額將作為 114 年度仕女

會愛閃亮久久‧蘭馨書卷獎助金，並冠名「仕女蘭馨書卷獎助

金」核發。 

4、 上項冠名書卷獎助金僅限於「分會會員響應 900 元專案」之捐

款，該會其他個人捐款則不納入冠名獎助金發放。 

(1) 各分會之專案捐款如不足新臺幣 20,000 元，由總會統籌補足

差額至二萬以維持獎助金額穩定並利於行政執行。 

(2) 如分會之專案捐款金額超過新臺幣 20,000 元，則依實際專案

捐款金額分為 114 學年度上下學期各半金額撥付獎助金。 

決  議：照案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鳴鐘閉會、散會(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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